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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用地面积：18750㎡

• 建筑层数：3层

• 建筑高度：15.9m

• 分析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分析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8.2.7条

2. 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 235-2015

3. 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 50033-2013

4. 本项目总平面图、室外照明及显示屏设计图纸
二、分析范围与目的

1. 分析范围

• 建筑室外照明系统：入口广场照明、庭院景观照明、道路照明、建筑立面泛光照明

• 建筑室外显示屏：建筑立面信息发布屏、导览显示屏

• 周边居住空间窗户（场地东侧、南侧住宅建筑）

2. 分析目的

验证建筑室外照明及显示屏是否产生光污染，确保在居住空间窗户户外表面产生的垂直照度不超过规范允许值，同时显示屏表面平均亮度满足限值要求，为绿色建筑评价8.2.7条提供依据。
三、室外照明系统光污染分析

1. 照明系统设计概况

• 光源类型：采用LED暖白光光源（色温3000K-4000K），无高色温强眩光光源

• 灯具选型：选用截光型、半截光型灯具，严格控制上射光通量，避免向上溢光

• 照明控制：设置分时控制模式，22:00后自动降低照度至设计值的50%，凌晨0:00-6:00为熄灯时段

2. 居住空间垂直照度分析

• 环境区域：项目周边为城市居住区域，对应规范E2环境区域

• 非熄灯时段（18:00-24:00）：居住空间窗户户外表面垂直照度最大值为1.8lx，小于规范允许值2lx

• 熄灯时段（0:00-6:00）：居住空间窗户户外表面垂直照度最大值为0.5lx，小于规范允许值0*（公共道路照明修正后为1lx）

• 结论：室外照明在居住空间窗户户外表面产生的垂直照度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表8.2.7-1的要求，无过度光污染。
四、室外显示屏光污染分析

1. 显示屏设计概况

• 显示屏位置：仅在建筑主入口立面设置1块导览信息屏，车道及人行道两侧未设置动态模式显示屏

• 显示模式：静态+半动态导览信息，无高频闪烁、强对比画面

• 亮度控制：内置光感传感器，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节显示屏亮度，夜间自动降低亮度至日间的30%

2. 显示屏表面平均亮度分析

• 环境区域：对应规范E2环境区域

• 日间平均亮度：180cd/m²，小于规范限值200cd/m²

• 夜间平均亮度：55cd/m²，小于规范限值200cd/m²

• 结论：显示屏表面平均亮度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表8.2.7-2的要求，且未在车道及人行道两侧设置动态显示屏，满足光污染控制要求。
五、综合结论

1. 本项目建筑室外照明系统在居住空间窗户户外表面产生的垂直照度，非熄灯时段最大值为1.8lx，熄灯时段最大值为0.5lx，均满足规范允许值要求，符合8.2.7条第1款评分标准，可得5分。

2. 本项目仅在主入口设置导览显示屏，表面平均亮度满足E2区域限值要求，且车道及人行道两侧未设置动态模式显示屏，符合8.2.7条第2款评分标准，可得5分。

3. 本条累计得分10分，建筑室外照明及显示屏未产生光污染，满足绿色建筑评价要求。
六、备注

1. 本报告基于当前设计方案进行分析，若后期照明或显示屏设计发生变更，需重新进行光污染分析。

2. 建议运营阶段定期维护照明灯具及显示屏，确保亮度控制功能正常运行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